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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蓮縣政府 函
地址：970270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

承辦人：黃琬婷

電話：（03）8462860#507

傳真：〈03〉8577524

電子信箱：wan0925@hlc.edu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立玉里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0月1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課字第110019886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 (376550000A_1100198865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府辦理「花蓮縣AILead365線上教學、整合管理系

統平台教育訓練系列研習」實施計畫一份，詳如說明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110年花蓮縣資訊教育推動計畫辦理。

二、目的：

(一)培訓具備應用AILead365在教學上的輔助、應用及創新發

想之教師。

(二)鼓勵教師運用科技融入教學、發展教學創新，充實縣內

數位化教學資源，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與教師教學知能精

進。

(三)透過AILead365 結合教師學科教學、建立專案，發揮自

由與創意，激發學生發揮創意、主動學習。

(四)因應未來遠距線上教學及學習課程開發相關需求，藉由

本次教育訓練，提供教師數位教學應用模式及培養學生

自主學習能力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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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教育訓練詳細資訊：(分區辦理，共計三場次)

(一)時間：

１、場次一：110年10月13日(三)上午9時至12時。

２、場次二：110年10月14日(四)下午1時30分至4時30

分。

３、場次三：110年10月15日(五)下午1時30分至4時30

分。

(二)地點：

１、場次一：本府教育處-智慧教育中心(2F)。

２、場次二：花崗國中電腦教室(3F)。

３、場次三：玉里國中電腦教室(3F)。

(三)報名方式(請逕至全國在職進修網報名)：

１、場次一課程代碼：3218379。

２、場次二課程代碼：3218381。

３、場次三課程代碼：3218383。

４、課程內容如下表附件。

(四)參與對象(限國中端教師，請每校務必指派至少1人以上

出席)：

１、班級導師。

２、資訊組長、設備組長或科任教師。

３、對智慧教室教學應用有興趣之教師。

(五)本次教育訓練需全程使用電腦進行；各場次辦理場域均

備教學用機，惟為使教師日後登入平台進行班級課務管

理及設定順暢，仍建議與會教師自行攜帶個人筆電。

四、檢附實施計畫一份供參；請惠予與會人員公(差)假登記，

8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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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協助課務排代，差旅費及代課相關費用由學校相關經費

項下支應。

正本：本縣各公立國民中學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
53


